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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

过户完成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性质：属于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拍卖过户导致的被动减持，不触及要

约收购。

●过户完成情况： 朱蓉娟持有的公司1,784万股股份已于2026年5月15日完成非交易

过户至朱士强名下。

●权益变动比例情况：本次权益变动前，朱蓉娟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34,014,

37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6.49%；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朱蓉娟及一致行动人合计

持有公司16,174,37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09%。

●控制权变更：本次权益变动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变更为

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状态。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系统查询并与相关股东核实，获悉公司原控股股东朱蓉娟被司法拍

卖的1,784万股股份于2026年5月15日完成过户登记。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被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于2026年4月23日在京东网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对朱蓉娟持有

的公司1,784万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4%）进行司法公开拍卖。 根据该平台公

布的拍卖结果，朱士强在拍卖中以最高应价胜出竞得上述股份。 相关事项见公司于2026年

4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朱蓉娟所持股份被司法拍卖的结果暨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可能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临2026-021）。

二、司法拍卖股份过户登记情况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近日出具了“（2025）桂0103执13077号之三”《执行裁

定书》，裁定将被执行人朱蓉娟持有的公司1,784万股股票的所有权归买受人朱士强所有，

该股票的所有权自该裁定送达买受人朱士强时起转移。

根据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系统查询结果，上述被司法拍卖的1,784

万股股份于2026年5月15日完成过户登记。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仅适用于无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朱蓉娟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___________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4505001993364242

□ 不适用

姚芳媛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彭韬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并于2026年5月15日完成

非交易过户导致的被动减持。 本次权益变动后，朱蓉娟及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减

少1,784万股，持股比例由6.49%下降至3.09%，权益变动跨越5%的整数倍。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 动 前 股 数

（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时间

朱蓉娟 21,000,000 4.01 3,160,000 0.60

司法拍卖非交

易过户

2026年5月15日

广西国发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691,376 0.13 691,376 0.13 / /

姚芳媛 12,323,000 2.35 12,323,000 2.35 / /

彭韬 / / / / / /

合计 34,014,376 6.49 16,174,376 3.09 -- --

注：彭韬为朱蓉娟之配偶，通过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四、相关事项及风险提示

1、 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部分股份因司法拍卖于2026年5月15日完成

非交易过户导致的被动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

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情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公司变更为无控股股

东、无实际控制人状态。

该变更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结构发生变化，亦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状况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公司人员、财务及资产独立性不受影响，法人治理结构继续规范运作。 截至

目前，本次变更未引起公司管理层变动。

4、目前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各项业务正常开展，内部治理机制健全，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5、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股东持股变动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维护全体股东合法权益。

6、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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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

司法拍卖过户完成暨公司变更为

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的主要内容

是否发生变更 变更前姓名/名称 变更后姓名/名称

控股股东 √是 □否 朱蓉娟 无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是 (否 朱蓉娟、彭韬夫妇 无实际控制人

变更方式（可多选）

□协议转让 √司法划转/拍卖 □定向增发

□破产重整引入重整投资人 □表决权委托

□行政划转或者变更 □一致行动关系内部转让

□一致行动协议签署/解除/变更 □要约收购

□间接收购 □表决权放弃 □继承

公司原控股股东朱蓉娟被司法拍卖的公司1,784万股股份于2026年5月15日完成非交

易过户。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由朱蓉娟及彭韬夫妇变更为无控股

股东、无实际控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后，墨江县昌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4.23%的股份，成为公司的

第一大股东。

●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风险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结构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及财务状

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治理结构规范，人员、财务及资产独立性不受影响。 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正常，管理团队稳定，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公司具备独立经营能

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相关股东股份变动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决策。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系统查询并与相关股东核实，获悉公司原控股股东朱蓉娟被司法拍

卖的1,784万股股份于2026年5月15日完成过户登记。本次司法拍卖股份过户完成后，朱蓉

娟及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由6.49%下降至3.09%。 该事项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变为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被司法拍卖过户的基本情况

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于2026年4月23日在京东网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对朱蓉娟持有

的公司1,784万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4%）进行司法公开拍卖。 根据该平台公

布的拍卖结果，朱士强以最高应价竞得该部分股份。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近日出具了“（2025）桂0103执13077号之三”《执行裁

定书》，裁定将被执行人朱蓉娟持有的公司1,784万股股票的所有权归买受人朱士强所有，

该股票的所有权自该裁定送达买受人朱士强时起转移。

根据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系统查询结果，上述被司法拍卖的1,784

万股股份于2026年5月15日完成过户登记。 本次过户完成后，朱蓉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由6.49%下降至3.09%。 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朱蓉娟 21,000,000 4.01 3,160,000 0.60

姚芳媛 12,323,000 2.35 12,323,000 2.35

广西国发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691,376 0.13 691,376 0.13

彭韬 / / / /

合计 34,014,376 6.49 16,174,376 3.09

注：彭韬为朱蓉娟之配偶，通过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上述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过户完成暨权

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二、本次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导致朱蓉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降至3.09%，导致公司控制权

结构发生变化，由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状态变更为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状态。 具

体认定依据如下：

（一）认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五条第二项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

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超过百分之五十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

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低于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

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实际控制

人，是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

2、《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公

司控制权:（一）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超过50%的控股股东；（二）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

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30%；（三） 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

公司董事会超过半数成员选任；（四） 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

对公司股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五）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3、《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5.1条规定：“本规则下列用语具有如下含义：

……（六）控股股东：指其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超过50%的股东；或者持有股份的比

例虽然未超过50%，但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

响的股东。（七）实际控制人：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

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

（二）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具体认定依据

1、公司股权结构高度分散，无单一股东可控制公司股东会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2026年5月10日股东名册，结

合公司已知的一致行动关系和本次司法拍卖股份过户相关情况，在除朱蓉娟、朱士强以外

的其他股东持股数量不变的前提下，公司前十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墨江县昌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2,167,585 4.23

2 朱士强 17,840,000 3.40

3

朱蓉娟 3,160,000 0.60

姚芳媛 12,323,000 2.35

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91,376 0.13

小计（注） 16,174,376 3.09

4

广东晖弘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晖弘尚佳二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9,348,900 1.78

5 傅灯荣 8,034,501 1.53

6

广州市圆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圆石弘龙1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6,013,400 1.15

7

珠海金丰创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金丰盈胜1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5,979,710 1.14

8 潘利斌 5,850,850 1.12

9

盛世融邦（广州）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盛世融

邦9号证券私募投资基金

5,580,000 1.06

10 顾冯兵 5,410,100 1.03

注：?朱蓉娟、彭韬、姚芳媛及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的比例为3.09%。

公司已就本次股权结构变动向主要股东发出书面函证。除已披露的朱蓉娟、姚芳媛、彭

韬及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之一致行动关系外，除“广州市圆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圆石弘龙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外的其余股东均已确认：股东相互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一致行动关系、表决权委托或其他特殊安排，亦未签署与之相关的任何协议、备忘录或其他

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规定，公司不存在优先股、表

决权委托安排，公司股东会决议分为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股东会普通决议须经出席股东

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特别决议须经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从上表可以看出，公司股权结构高度分散，公司前十大股东中，第一大股东墨江县昌宏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为4.23%，第二大股东朱士强持股比例为3.40%，朱蓉娟及一致

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为3.09%。 公司无任一单一股东或一致行动组合持股比例达到5%。

目前，公司既不存在持股50%以上的股东，亦不存在可实际支配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的股东， 任何单一股东均无法凭借其持有的表决权对公司股东会决议产生决定性影

响。 故公司不存在《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2、董事会成员构成多元制衡，无单一股东通过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决定公司董

事会超过半数成员的选任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公司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含3名独立

董事），董事（职工代表董事除外）由股东会选举或更换，须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

权过半数通过。 董事会决策机制为董事会会议应当有过半数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董事会

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公司现任第十二届董事会成员已由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任期自2026年5月8日起三年。 现任董事会成员的具体构成如下：

序号

现任董事

姓名

与股东的

关联关系

职务 提名主体 说明

1 程芳才 无 董事长、总裁

第 十 一 届

董事会

由股东何杏桃、梁荣富、郑智奕、梁静娴、梁太嫦

提名，经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于2025

年12月18日当选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连任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

2 吴培诚

持有公司0.74%

的股份

董事

第 十 一 届

董事会

自2021年5月17日起任公司董事

3 尹志波 无

董事、副总裁、财

务总监

第 十 一 届

董事会

自2010年5月起任公司副总裁、 财务总监，自

2010年9月起任公司董事。

4 彭 韬

系股东朱蓉娟之

配偶，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

董事

第 十 一 届

董事会

自2021年5月17日起任公司董事

5 黄万平 无 董事、副总裁

第 十 一 届

董事会

6 李 勇 无

职工代表董事、

副总裁、 董事会

秘书

公 司 工 会

委员会

自2001年起至今任公司副总裁、 董事会秘书，自

2008年4月起任公司董事

7 董秋红 无 独立董事

第 十 一 届

董事会

由股东叶国平、黄海葱提名，经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选举于2025年7月18日当选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连任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8 张志红 无

独立董事、 审计

委员会主任

第 十 一 届

董事会

9 陈 辉 无 独立董事

第 十 一 届

董事会

根据除“广州市圆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圆石弘龙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以外的公

司前十大股东出具的书面确认函： 除董事彭韬先生系朱蓉娟女士配偶这一关联关系外，各

主要股东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共同控制公司的合意，亦未签署任何涉

及共同控制或具有约束力的相关协议、备忘录等法律文件。

在履职过程中，公司董事吴培诚、彭韬在依法行使董事职权的同时，作为股东严格遵循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分别独立行使股东权利与董事职权。 公司其

余董事与主要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能够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基于独立判

断行使表决权。

根据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并结合公司目前董事会构成来看，公司目前的第一大股

东墨江县昌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未在公司董事会中占有席位，其余股东中仅吴培诚（个人

股东）及彭韬（关联股东）担任董事，无单一股东拥有超过一名的董事席位。 因此，公司不

存在单一股东可通过实际支配公司股份表决权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的情形，

亦无任何单一股东能够实际控制公司董事会决议的形成。

3、过往决策及表决权委托情况。 从2025年至今董事会、股东会决策情况来看，公司不

存在单一股东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

影响和单一股东能够实际控制公司董事会决议的形成情况。

朱蓉娟及一致行动人2025年1月至今因债务原因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导致其

持股比例持续下降，具体变化如下：2025年1月1日持股比例为11.03%，2026年1月5日持股

比例下降到6.49%，2026年5月15日持股比例再次下降至3.09%。在此期间，公司共召开董事

会会议13次、股东会5次。 结合既往决策情况来看，公司目前不存在单一股东依其可实际支

配的股份表决权对公司股东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或实际控制董事会决议形成的情形。

（1）董事会运作情况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决议须经全体董事过半数通过，且实行一

人一票制。 2025年1月至今，公司共召开13次董事会会议。除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的《关于提名刘天凛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因董事候选人存在被交

易所公开谴责纪律处分未满36个月之情形）未获通过外，其余议案均获审议通过。 公司董

事会运作规范，决策高效。

（2）股东会运作情况

2025年1月至今，公司共召开5次股东会。其中，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关

于选举胡启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及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的《关于选举莫镕塵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未获通过，该等

议案未通过的原因主要系公司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实行董事选举差额机制所致。 其余股

东会审议的各项议案均获通过。

在公司2025年1月至今历次股东会中，参会的任一单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均未超过出

席股东会股东持股总额的半数， 且未出现因某单一大股东投反对票而导致议案否决的情

形。除已披露的一致行动关系外，现场参会的其他股东在表决前并无一致行动协议或意向，

亦不存在表决权受其他股东控制或影响的情形。此外，公司股东间无固定委托投票安排；该

等股东会涉及委托投票次数及委托股份数量均较少，且委托人已在授权委托书中明确表达

了具体投票意愿，不足以对股东会决议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综上所述，从董事会及股东会实际决策情况分析，公司任一单一股东均无法依其可实

际支配的股份表决权对公司重大决策产生决定性影响，亦无法实际控制董事会或股东会决

议的形成。

4、公司不存在管理层控制、多个股东共同控制或管理层与股东共同控制情况

（1）董事会构成、管理层任命及股东控制情况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共计4名，未超过

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关于董事会构成的规范要求。

根据规定，董事会作出决议须经全体董事过半数通过。自第十一届董事会成立以来，公司累

计变更总裁2次、于第十二届董事会期间增聘副总裁1名。 管理层的正常更替体现了董事会

的独立聘任权，公司不存在高级管理人员依其职权单方面控制公司经营管理的情形。

在股东结构方面，除已披露的朱蓉娟、姚芳媛、彭韬及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构成

一致行动关系外，截至本公告日，公司2025年5月10日其余前十大股东及朱士强之间，均未

就一致行动或共同控制事宜达成任何未披露的协议或作出新的安排。 此外，其他股东之间

不存在一致行动的协议或意向，亦未曾发生相互委托投票的情形，均系根据自身意思表示

独立行使表决权。 据此，公司不存在多个股东联合实施共同控制的情形。

（2）治理结构独立性与规范性

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及管理层严格遵循《公司章程》及各项议事规则、内控制度规范运

作。三者之间权责清晰、分权制衡，形成了科学有效的决策、执行与监督机制，公司经营决策

具备独立性。

（3）管理层与股东关系

公司管理层系由董事会依法选聘，除公司董事彭韬系股东朱蓉娟的配偶外，其余董事

与公司股东之间均未签署涉及共同控制公司的法律文件，亦不存在共谋实施共同控制的合

意。 管理层在履职过程中严格依据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独立决策，不受单一股东或其联合

体的不当干预。

综上所述，公司不存在管理层单方控制的情况，亦不存在多个股东共同控制或管理层

与股东联合控制的情形。

综上所述，自本次司法拍卖过户登记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及董事会成员构成均呈现

高度分散、相互制衡的特征。 公司不存在持股比例50%以上的控股股东或可以实际支配公

司30%以上股份表决权的股东，不存在单一股东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决定公

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不存在任一股东可以单独依其可实际支配的股份表决权对公

司股东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不存在管理层控制、多个股东共同控制或管理层和股

东共同控制的情形。 因此，公司不存在《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三、本次控制权变更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原实控人合规性良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2、经营与治理保持稳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正常，管理团队稳定，

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公司具备独立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

变更为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状态，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结构发生变化，亦不会对公

司日常经营、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人员、财务及资产独立性不受影响，继续保

持完整；截至目前，本次变更未引起公司管理层变动，公司仍具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变更为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后，将持续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保障内部控制体系正常运转及公司治理、重大决策

机制的规范运行。同时，公司将敦促主要股东依法合规行使股东权利，全力维护公司经营稳

定，切实维护全体股东利益。

2、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股东股份变动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督促信息

披露义务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决策。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相关事项进行了

审慎研究，并发表了以下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规定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结合公司目前股东现状及董事会人员

情况，公司股权较为分散，且未见股东之间存在未经披露的一致行动关系，公司目前不存在

持股50%以上的控股股东以及可以实际支配公司表决权超过30%的股东；现有单一股东目

前不能通过实际支配公司股份表决权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此外，公司现有

单一股东目前依其可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不足以对公司股东会的决议或董事会决

议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亦不存在管理层控制、多个股东共同控制或管理层和股东共同控制

的情况。

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认定情况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

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关于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认

定。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结论如下：本次司法拍卖过户登记完成后，朱蓉娟、

彭韬夫妇丧失公司控制权，国发股份目前不存在《公司法》《收购管理办法》《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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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特催化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主体：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山高新毅达新安江专精特新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毅达专精” ）持有公司股份3,31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6%。 江苏毅达成果创新创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毅达成果” ）持有公司股份2,9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5%。 毅达专

精、毅达成果系江苏毅达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控制的基金，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250,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为6.91%。

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全部于2026年4月17日解除限售。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股东毅达专精、毅达成果基于企业自身资金需要，拟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

持公司股份不超过总股本的3%。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3个月内（2026年6月10

日至2026年9月9日）实施。

若拟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则毅达专精、毅达成果可对减持

计划进行相应调整。上述减持方式由股东根据实际情况执行，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及

相关规定确定。

毅达专精、毅达成果基金已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符合《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

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关于创业投资

基金股东的减持规定。 截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毅达专精、毅达成果基金投资期限均在48个月以

上但不满60个月，因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经过主

管机构审批，任意连续3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任意连

续30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黄山高新毅达新安江专精特新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上股东

持股数量 3,310,000股

持股比例 3.66%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3,310,000股

股东名称 江苏毅达成果创新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上股东

持股数量 2,940,000股

持股比例 3.25%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94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黄山高新毅达新安江专精特新创业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

3,310,000 3.66%

系江苏毅达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控制的基金

江苏毅达成果创新创业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2,940,000 3.25%

系江苏毅达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控制的基金

合计 6,250,000 6.91% 一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黄山高新毅达新安江专精特新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436,457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59%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436,457股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436,457股

减持期间 2026年6月10日～2026年9月9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企业自身业务需要

股东名称 江苏毅达成果创新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275,543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41%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275,543股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275,543股

减持期间 2026年6月10日～2026年9月9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企业自身业务需要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

出承诺 √是 □否

根据《肯特催化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上述拟减持对象

毅达专精、毅达成果所作承诺如下：

“关于股份限制流通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于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企业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相关规定。 如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的

转让、减持另有要求的，则本企业将按相关要求执行。

3、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企业将在公司股东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具体原因并向公司

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同时本企业因违反上述承诺所获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若给投资者造成直

接损失，本企业将依法赔偿损失。 ”

毅达专精、毅达成果为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就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事宜承诺如下：

“1、本企业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对于本企业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本企

业将严格遵守已作出的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在锁定期内不予减持。 如锁定期满后拟减持公司股票，将

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2、锁定期满后，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交易所监管规则且不违背本企业已作

出的其他承诺的情况下，本企业将根据资金需求、投资安排等各方面因素确定是否减持所持公司股份，减

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 本企业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满后

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若上述期间发行人发生

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3、本企业拟减持公司股票时，将在规定时间提前予以公告，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

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企业拟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将在首次卖出的规定时间

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本企业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时除外。

本企业若违反上述承诺，将：（1）在公司股东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

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2）及时作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

保护公司及投资者的权益，并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3）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得的

收益归公司所有；（4）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向公司或者

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会关注股东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不存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

八条规定的相关情形。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

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拟减持公司股份的股东将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在上述减持期间

是否实施、全部实施或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不确定性，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毅达专精、毅达成果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公司将持

续关注上述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肯特催化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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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5月19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二区9栋B4座16楼VIP号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乔建荣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67人，代表股份89,536,08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05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83,649,3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5.233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6人，代表股份5,886,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72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66人，代表股份5,886,70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2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66人，代表股份5,886,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720%。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乔建荣女士作为本次股东会主持人。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股东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结果：同意88,702,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91%；反对662,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96%；弃权17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53,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8410%；反对66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491%；弃权171,

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99%。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

过。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88,686,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14%；反对678,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72%；弃权17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37,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5726%；反对67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175%；弃权171,

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99%。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

过。

3、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358,9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853%； 反对1,

00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78%；弃权16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09,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0041%；反对1,00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539%；弃权167,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2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

过。

4、审议通过了《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8,406,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84%；反对954,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56%；弃权17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57,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8110%；反对95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077%；弃权175,

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81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

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8,639,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92%；反对698,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01%；弃权19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90,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7775%；反对69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657%；弃权197,

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56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

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为子公司取得综合授

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8,729,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994%；反对628,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14%；弃权17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80,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3013%；反对62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681%；弃权178,

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30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

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以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8,668,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11%；反对691,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22%；弃权17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19,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2634%；反对69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451%；弃权176,

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915%。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

过。

8、审议通过了《董事薪酬及绩效考核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88,636,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50%；反对707,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04%；弃权19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86,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7147%；反对70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220%；弃权192,

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63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

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朱远远律师、冉怡然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目录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本次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935�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天奥电子 公告编号：2026-018

成都天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9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的投票时间

为2026年5月19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金牛区盛业路66号107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赵晓虎先生。

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成都天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计185名，代表股份191,323,7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1126%。 其中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 ）179名，代表股份

15,420,7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361%。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9名，代表股份176,590,69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6387%；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176名，代表股份14,733,0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4739%。

2、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见

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结果为： 同意189,466,81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94%；反对1,785,8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34%；弃权

71,079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2%。

2、审议并通过《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为： 同意189,468,51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03%；反对1,786,8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39%；弃权

68,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8%。

3、审议并通过《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结果为： 同意189,469,71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09%；反对1,786,8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39%；弃权

67,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1%。

4、审议并通过《公司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结果为： 同意189,219,1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00%；反对2,037,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49%；弃权

67,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1%。

5、审议并通过《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结果为： 同意189,948,34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811%；反对1,276,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74%；弃权

98,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5%。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4,045,3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1.0809%；反对1,276,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2804%；弃权9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87%。

6、审议并通过《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 同意17,768,2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366%；反对1,785,8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96%；弃权

71,3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37%。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3,563,5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7.9563%；反对1,785,8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1.5808%；弃权71,3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29%。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研究所持有171,698,289股，回避表决。

7、审议并通过《关于2021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 同意189,985,24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004%；反对1,270,9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43%；弃权

67,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3%。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审议并通过《关于制定〈成都天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

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 同意189,211,3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959%；反对1,793,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76%；弃权

318,4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665%。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作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公司于2026

年4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成都天奥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苗丁、刘亚新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认为：公

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

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均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天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康达股会字【2026】第0234号）。

特此公告。

成都天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 5�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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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天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天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并于2026年5月19日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公司将回购注销 2021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预留部分授予

的84名激励对象持有的相关限制性股票2,161,326股。 同时，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赵二平

等4人因个人原因辞职， 公司将回购注销其4人持有的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04,000

股。以上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265,326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0.53%。本次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将由424,102,508股减少为421,837,182股，注册

资本由424,102,508元减少至421,837,182元（仅考虑目前情况下进行本次回购注销的变

动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

议公告 》《关于2021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

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

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

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

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电子邮件方式进行申报，具体如下：

1、申报时间：2026年5月20日至2026年7月3日

2、申报电子邮箱：tadz-boardoffice@cetc.com.cn

3、咨询电话：028-87559309

4、申报材料：能够证明债权债务关系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扫描件。 债权人为法

人的，需提供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的扫描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提供身份证

件的扫描件。 如委托他人申报的，还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件的扫描件。

5、其他说明：邮件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申报时间以公司电子邮箱收到申报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成都天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 5�月 19�日


